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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构金奖

评选工作纪律条例
（2025 年版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结

构金奖（以下简称“钢结构金奖”）评选工作，严肃评选工

作纪律，规范投诉处理机制，根据党和国家有关廉政建设的

规定，制定本纪律条例。

第二条 参与钢结构金奖评选工作的人员，须严格贯彻落

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工程建设质量

管理的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钢

结构金奖评选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严守工作纪律和工作秘密，

公平公正、规范操作、秉公尽责，严禁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

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。

第三条 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现场考评专家和秘书处工作人

员、申报单位及推荐单位等相关人员均须严格遵守本规定。

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现场考评专家、秘书处工作人员及主申报

单位须签署承诺书并承担相关责任。

第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须遵守以下基本规定：

（一）参与钢结构金奖评选工作的人员须严格认真、公

平公正地履职尽责，遵守职业道德，作风严谨，勤勉高效。

（二）参与钢结构金奖评选工作的人员对现场考评专家

和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信息、现场考评过程和核查工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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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情况、未公示的评审结果和评选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等须

严格保密，不得对外透露。

（三）参与钢结构金奖评选的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现场考

评专家和秘书处工作人员，不得接受申报单位超标准的接

待，不得收受申报单位的红包、礼品；不得参加申报单位安

排的旅游、娱乐活动；不得要求安排与现场核查工作无关的

活动。

（四）现场考评工作遵循“回避制度”，现场考评专家

一般不得参与本单位申报项目的现场考评。如遇有利害关系

的项目考评，应如实向秘书处说明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其

他专家和评选过程的公平、公正性。

（五）申报企业不得弄虚作假，不得向现场考评专家、

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秘书处及其他与金奖评选有关的工作人员

等赠送礼品、礼金、购物卡等。

（六）推荐单位、申报单位等相关单位须做好钢结构金

奖评选的相关配合工作。不得超标准接待，不得安排与复查

工作无关的活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影响评选工作的正

常开展。

（七）如发现违反纪律或严重失职，按评审与管理办法

中相关条款作出严肃处理。

第五条 现场考评专家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现场考评工作纪律和签署的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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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现场考评专家对核查工作进行完整记录，工程质

量复查报告应明确列出复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钢结构金

奖评选条件和重大质量缺陷等突出问题，并在评审会上如实

汇报。现场考评报告和现场考核评分表须由现场考评专家组

所有专家集体讨论并签字，如有不同意见，组长须如实向评

审委员会报告。

（三）在现场考评工作期间，现场考评专家不得单独外

出活动。因特殊原因确需外出的，须向组长书面报告外出事

由和时间，经组长批准并在批准的时间内归队，外出书面报

告与复查报告一并报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。

（四）现场考评专家组在现场考评期间发生的特殊事项，

须通过秘书处与申报单位或推荐单位协商解决，必要时报中

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。

第六条 秘书处工作人员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秘书处负责与申报企业、推荐单位联系，安排现

场考评行程和食宿等保障工作。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得发表对

工程考评的评价意见，不得干预专家工作，影响评审结果。

（二）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得向现场考评专家传递、转达

有关企业的参评信息。

（三）秘书处工作人员应遵守现场考评专家组的有关工

作纪律，不得安排超标准的住宿和就餐，不得安排与现场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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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工作无关的活动，不得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提出与复查工作

无关的要求。

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委员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和签署的承诺书。

（二）不得以任何方式为申报工程拉选票，不得为申报

单位说情，不得将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其他评审委员会委员。

（三）不得徇私舞弊，借评审工作打击报复其他人员或

企业。

第八条 申报单位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、签署承诺书，并

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第九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接受现场考评过程中的

有关情况反馈表。现场考评结束后，由申报单位形成现场考

评专家组情况反馈表，并盖章邮寄到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

中国钢结构金奖秘书处。

第十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执行国家有关信访投诉

处理的政策规定，认真处理钢结构金奖评选过程中的投诉举

报问题。

（一）对实名投诉举报信件、电话等认真记录、登记并

研究，提出核查方式和处理要求，并将处理意见报中国建筑

金属结构协会会长办公会。

（二）对投诉举报中核实的问题，尤其是申报单位的申

报资料弄虚作假，现场考评专家、评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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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存在不廉洁、不负责、不作为，秘书处工作人员违

规干预专家工作等情况，依据有关文件要求和规章制度，予

以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对投诉举报不实、制造假证诬告的，将追究举报

单位或举报人的有关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凡申报单位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，情节

严重的，撤销申报工程参评钢结构金奖资格。现场考评专家、

评审委员会委员违反本规定的，取消其现场核查或评审资

格，终身不得再进入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专家库，并建议

其所在单位给予严肃处理。推荐单位违反本规定的，将视情

节取消推荐资格。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违

反本规定的，将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，涉及违法犯罪的

交由相关部门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立信用档案，将违反

纪律的人员、单位和行为记录在册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